
《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》编辑委员职责、权利和义务

根据《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编辑委员会通则》规定的职责、权利

和义务，根据本刊实际，对本刊编辑委员（编委）的职责、权利和义

务作如下说明：

一、条件、职责与义务

1.从事行为医学、脑科学（神经科学）临床和基础研究工作；有

较高的学术水平，在所从事的学科专业或一定区域范围内具有代表性。

2.拥护党的领导，拥护社会主义；热爱行为医学、脑科学（神经

科学）事业并愿意为杂志服务；执行本刊的办刊方针和编委会的决议；

完成编辑部分配的杂志相关工作。

3.积极撰写本学科的指导性文稿，组织推荐质量较高的稿件，每

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向杂志投稿不少于 1 篇。

4.有较强的论文评审能力，能按时完成稿件编审任务。

5.积极参加编委会的各项活动，任期内参加行为医学学术会议以

及编委会会议均不少于 3 次。

6.热心杂志工作，关心编辑部的建设，每年至少书面或口头与编

辑部联系一次，及时或定期向编委会反映对杂志工作的意见、建议和

要求。

7.善于在本地区、本单位促进本刊的学术影响；培养和发现编审

人才,拓展学术活动，全面推动行为医学、脑科学（神经科学）事业

的发展和繁荣。



二、荣誉和权益

本刊编委将由中华医学会签发聘书，除了正式通知编委所在单位、享

有每年在杂志刊出编委名单等学术荣誉外，还享有由本刊编辑部每年

免费赠阅各期杂志、参加本刊承办的学术会议费用优惠或减免、同等

条件下优先发表稿件等权利。

三、任期考核

编委任期内的工作考核由编辑部负责实施。考核办法按照中华医

学会相关规定实施。考核不合格者提前解聘或不建议续聘下届编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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